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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家电下乡 ”计划要不 得 ( 2 0 0 9 - 0 7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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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家电下乡”补贴计划的基本做法是，通过企业投标，政府选择补贴一批中标家电生产企业的中标家电产品。这些家电通过中

标的销售企业或者中标的生产企业自己的营销网络下乡。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售出的家电数量补贴给购买家电的农民。比如厦门对下乡家

电的补贴比率为13%。以彩电为例，2008年底确定的品种为15个型号。彩电投标限价每台2000元。 

 
 
根据商务部和财政部的通知，家电下乡销售企业由省级商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推荐，商务部、财政部通过招标方式在推荐企业中确

定。销售企业必须是家电产品销售额位居本省（区、市）前列，一般在3亿元以上，配送能力覆盖本省（区、市）所有县（市）。中标企
业的销售网点若要直接组织销售，其销售规模及服务水平居所在地区前列，具备送货、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等服务能力。 

 
政府的用意是通过家电下乡扩大内需。但是，家电下乡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家电下乡是需要农民自己投入大部分购买资金

的（87%）。这部分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本来就会被农民用于投资或者消费，少数则为农民持有，或者用于农民之间的拆借。农民购买指定
的补贴家电的花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造成了对其他投资或者消费计划的替代，而不是增加了消费。其次，即便增加了部分内需，也是
短期行为，因为农民的后一轮消费仍然需要其现有财产或者新的收入才能支撑。家电下乡造成农民为此支出的钱财流向城里的大型家电生
产企业，农民由此失去下一轮用于投入和消费的资金。再次，家电下乡也是反竞争的做法。一方面，大型生产和销售企业受益，中小企业
受到歧视；另一方面，家电下乡造成农村原有的一些小型家电零售企业失去收入，倾向于削弱这部分企业的生存基础，减少这部分“中产
阶级”的数量。 

 
政府对农民推行家电下乡计划主要是为了刺激农民消费需求。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存在着更好的捷径。那就是农民在购买

了各种消费品之后，直接找政府报销一部分规定额度的费用。或者农民拿到规定额度的消费券，在购买消费品时使用消费券，同时用自由
资金补足余下的消费金额。这样看来，政府通过组织投标确定家电清单和供货企业名单，是一种多余之举。 

 
总而言之，上述分析表明，家电下乡计划吃力不讨好，没有必要。 

 
此外，仅四川一个省的试点，有关政府部门估计农村新增消费额在2009年有可能高达20亿到30亿元。此外，有关政府部门估计，全

国几十亿元的财政补贴估计可带动几百亿元的内需。但是，这可能是一厢情愿。在山东的“家电下乡”计划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一是农民
对家电企业提供的家电有怀疑，认为那是城里淘汰下来的过时产品，从而不大愿意购买；二是销售单位因为列入家电下乡清单的家电价格
总体上低，赚头不大，更愿意向农民推荐时新的、价位较高的家电产品；三是这样一来，购买规定清单内家电的数量并不大，所谓通过家
电下乡带动大量内需的计划也告泡汤。总体看来，印证了这样一种说法：政府的政策往往带来非意图的后果。这里，政府政策所带来的非
意图后果无疑更多的是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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